
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

115 學年度桃園市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簡章說明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

協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

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簡章修訂、收件…等

宣導博覽會、能力評估、唱名分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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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入學管道



國中畢業學生升學進路

圖片來源：教育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手冊(全國版)」



桃連區國中畢業身障學生升學管道與計分方式

高中職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五專

免試入學

直升入學

學習區完全

免試入學

就學區

免試入學

科學班

藝才班

專業群科

體育班

考試分發

入學

免試及特招考試

一次分發完成

完全

免試入學

優先

免試入學

聯合

免試入學

參加辦理續招的

入學管道

未錄取或聲明放棄錄取

未錄取或聲明放棄錄取

超額比序總積分加 25%計算

超額比序總積分加 25%計算

加總分 25%計算

均以外加名額方式辦理，不佔各級

主管機關原核定各校(科)招生名額

資料來源：《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及114學年度

桃連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入學宣導手冊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身心障礙

學生適性

輔導安置

國教署

全國聯

合區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高雄市

學生僅能選擇其中一區報名參加。

不得重複參加全國聯合區及直轄市辦

理之適性輔導安置/十二年就學安置。

直轄市

自辦區

共15區

分區

屬於多元入學管道之一，學生可以自

行選擇是否參加。

為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設置的入學管

道，報名完成後表示使用過此管道。



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

依照各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核發「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類

別、程度及合併問題選擇簡章

類別。



⚫ 含有智能障礙(以中度

、重度、極重度為主)

⚫ 自閉症重度、極重度

⚫ 自閉症中度及腦麻中、

重、極重度伴隨智能

障礙

特殊教育學校

簡章

01

含有智能障礙(輕度或

中度)

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簡章

02

不含智能障礙

高級中等學校

簡章

03

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

含智能障礙類 不含智能障礙類



特殊教育

學校簡章

高級中等

學校集中

式特教班

簡章

高級中等

學校簡章

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各類簡章說明

配合簡章第 1-1~1-24 頁 配合簡章第 2-1~2-21 頁 配合簡章第 3-1~3-27 頁



高級中等學校簡章



大綱

報名資格

重要期程

安置方式

志願選填方式

晤談

報名應繳資料

跨區報名

報到&放棄報到

餘額安置

重要提醒

常見問題



報名資格

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中畢

(修)業學生。

經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之不含智能障礙類鑑定證明。

應屆畢業生須於 1 14年 12月31日(三 )前在特通網登錄為確認

個案，且登錄之障別符合報名簡章類型。

01

02

03

非應屆畢業且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國中畢 (修 )業

學生，須於國中階段即為特通網登錄之確認個案。04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114年12月31日(三)

115年1月2日(五)～1月16日(五)

重要期程

115年1月26日(一)～2月26日(四)

115年3月2日(一)～3月6日(五)
(送件時間另行函文至各校)

公告開缺名額

(1/2)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國中端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桃園市所轄各國中端
完成紙本報名資料送件

115年3月3日(二)前
(以掛號郵戳日期為憑)

其他直轄市、縣/市各國中端
函送紙本報名資料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index1-0.asp


115年4月30日(四)前

115年7月8日(三)～7月9日(四)

115年7月13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6月1日(一)

報到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通知單

晤談

放棄報到截止日
(配合免試入學期程)

安置作業 115年5月4日(一)～5月8日(五)

重要期程 (2/2)

(依各校所訂時間為主)

(另行發文告知)



安置方式

報名 資格審查 綜合研判 安置 報到

選填熱門志願群科

或志願數較少

導致無法順利安置

調整志願
依調整後志願

仍無法順利安置者

通知晤談 參加晤談後

逕予安置



志願選填方式

1 .技術型高中

2.普通型高中 □學術群

3.綜合型高中 □學術群

【可複選，限選填三群】

桃園市單科群

(稀有群)(1/4)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農業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設計群

□藝術群 □食品群 □家政群 □餐旅群

□美容造型群
(僅有實用技能學程)

食品群：龍潭高中-食品加工科

化工群：北科附工-化工科

高級中等學校簡章第3-17頁



依序選擇「志願群」，最多選三群01

依序選擇「志願群」中的「學校、科系」

前三志願(學校、科別)需為第一志願群02

03

第四志願開始可以從三個志願群中交叉選填志願，需填 15～30 個04

(2/4)志願選填方式

(看看真實錯誤範例)

▲

手冊P.23下方



1

2

3

4

6

5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市立武陵高中 學術群

學術群市立桃園高中

普通科

普通科

市立陽明高中

4

5

6

7

9

8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龜山區

私立新興高中 學術群

機械群私立世紀綠能工商

普通科

機械科

國立北科附工

7

8

9

10 桃園市大園區 私立大興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0

第 2志願群 (機械群 ) (8/8) 第 3志願群 (電機與電子群 ) (5/15)

機械群 模具科

國立北科附工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北科附工

(1/1)(1/1)

桃園市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

學術群

機械群

普通科

機械科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機械群國立北科附工

第 1志願群 (學術群 ) (12/29)

桃園市桃園區 機械科 5

3

5

19

22

11

5

5

5

6

Q：該生的第一志願群為哪一群？ A：請務必仔細確認報名表之志願序！

志願選填方式-錯誤範例 手冊P.23



志願選填方式-正確範例

1

2

3

4

6

5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平鎮區

市立中壢家商 家政群

家政群私立育達高中

家政科

時尚造型科

私立啟英高中

4

5

6

7

9

8

桃園市楊梅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龜山區

私立永平工商 學術群

設計群市立壽山高中

普通科

廣告設計科

私立啟英高中

7

8

9

10 桃園市楊梅區 私立治平高中 美容造型群 美髮造型科 (實用技能學程) 10

第 2志願群 (家政群 ) (2/9) 第 3志願群 (美容造型群 ) (4/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振聲高中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育達高中

(1/1)(1/1)

桃園市平鎮區

桃園市桃園區

家政群

設計群

時尚造型科

廣告設計科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 (實用技能學程)

設計群私立啟英高中

第 1志願群 (設計群 ) (2/11)

桃園市中壢區 廣告設計科 7

8

5

6

8

11

3

5

4

4

0 1 最多選擇三個志願群 02 前三志願皆為第一志願群：設計群

手冊P.24



11

12

13

14

16

15

桃園市大溪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

私立至善高中 設計群

家政群市立中壢家商

家具木工科

流行服飾科

私立啟英高中

14

15

16

17

19

18

桃園市楊梅區

桃園市平鎮區

桃園市大園區

私立治平高中 學術群

家政群私立大興高中

普通科

時尚造型科

私立育達高中

17

18

19

20 桃園市楊梅區 私立永平工商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0

美顏技術科

私立啟英高中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私立治平高中桃園市平鎮區

桃園市中壢區

家政群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時尚造型科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啟英高中桃園市中壢區 美容造型科 4

6

7

3

6

5

7

10

8

3

03 依序選擇志願群中之學校、科系 04 交叉選填三個志願群中的校科至 15~30個

12

11

13

21

22

桃園市龜山區

桃園市大溪區

私立世紀綠能工商

私立至善高中 家政群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幼兒保育科 21

22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群

15

4

志願選填方式-正確範例 手冊P.24



若第一志願職群的所有校科不足3個(單科

群)，則不在此限；此狀況下前三志願可

以選填第二志願職群之校科。

依序選擇「志願群」，最多選三群01

因為「食品群」的所有校科不足3個，所以前三志願可以選填第二志願群的校科！

1

2

3

例外情形

(3/4)志願選填方式

舉例：

第一志願群→食品群

第二志願群→學術群

第三志願群→商業與管理群

桃園市單科群：

食品群、化工群

3

2

2



若選填的三個志願群中所有校科總數未達 15個，得依序將三個志

願群中所有校科選填完畢後，加選第四個志願群或不足額選填。

1

2

3

4

6

5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楊梅區

桃園市中壢區

私立啟英高中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群私立啟英高中

美容造型科

美髮技術科

私立治平高中

4

5

6

9

8

桃園市楊梅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

私立治平高中 學術群

家政群市立中壢家商

普通科

流行服飾科

市立中壢家商

7 7

8

9

10 桃園市中壢區 私立啟英高中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0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北科附工 化工群 化工科

市立觀音高中

(1/1)

桃園市觀音區

桃園市桃園區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群

美髮造型科

美顏技術科

家政群 家政科

將三個志願群
的所有校科填
入，仍未達15
個志願

(4/4)志願選填方式

第 2志願群 (化工群 ) (2/2) 第 3志願群 (美容造型群 ) (4/4) 第 4 志願群 (家政群) (8/11)第 4志願群 (家政群 ) (8/11)

市立龍潭高中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桃園市龍潭區 3

3

3

4

4

4

6

6

4

8



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

顧者無法陪同時，應填

寫「晤談委託書」委請

國中教師等人員陪同參

加。

1 15年4月30日(四)前
(確切日期及時間將發文通知各校)

在桃園特殊教育學校1.因選填熱門志願群科或志願數較

少導致無法順利安置者，需進行

志願調整。

2.填寫並繳回「志願調整表」後

，若仍無法順利安置，則需參

加晤談。

3.欲放棄繳交志願調整表者，由

鑑定安置工作小組逕予安置。

晤談(1/2)



未出席者

晤談

收到志願

調整通知

未收到

志願調整通知

填寫志願調整表

並繳回
參加晤談

依調整後

志願安置

1 15年6月 1日(一)

公告安置結果
填寫「放棄繳交志願

調整表及參加晤談聲

明書」(第3-22頁)

由鑑定安置工作

小組逕予安置

(2/2)

放棄調整志願
及參加晤談

4月初

4/30前

仍無法
順利安置

4月初

教育局發文至國中端

教育局發文至國中端



有哪些志願職群？

技術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農業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設計群

□藝術群 □食品群 □家政群 □餐旅群

□美容造型群
(僅有實用技能學程)

□學術群-普通科

□學術群-綜合高中

▲



技術型高中(簡稱技高)屬於技職教育，以學習專門技術、培

養專業基礎人才為主要目標，課程偏重實作，主要科目為專

業科目和實習。

一、技術型高中(1/6)

( )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

此 13學群為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之安置學群



可瞭解各職群包含哪些

科系、學習的內容、未

來出路等。

每個職群都有 1分鐘的簡

介影片。

教育部學生生涯輔導網( 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Career/21/1 )

一、技術型高中(2/6)

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Career/21/1


工作圈技高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電子群 化工群 餐旅群

食品群 家政群 外語群 農業群 設計群

商業管理群藝術群

一、技術型高中(3/6)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FEWKR9CqIckMep5gJHhE3g?si=ysh1sQCecWYUrwN_


ἤ

ƿ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gcart/p/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design/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agcc/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HECS/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shc/000

ᵛ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fgcc/index

ᶫ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business/index

₠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FL/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MGC/index

Ҩґ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power/index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eegc/index

ӑ ǖ https://vtedu.k12ea.gov.tw/nss/s/chemengcenter/index

教育部各群科中心學校網站(僅列出桃園市現設有的群科)

各科課程綱要

各科宣導簡介
一、技術型高中(4/6)



技術型高中與實
用技能群科歸屬
表
(僅列出桃園市現設有的科別，

藍色斜體字為實用技能學程)

一、技術型高中(5/6)



一、技術型高中(6/6)

學制類別 課程設計目的 學術科比重 上課模式 主要對象 證照與檢定 升學/就業

專業類科

升學與就業兼顧。

培養學生專業學

術理論知識與實

作能力，目標為

升讀科技大學或

就業。

學科與術科比

例較為平均。

在校上課為

主。

國中畢業生，對專

業群科有興趣者。

課程安排會輔

導參加技能檢

定，取得技術

士證照。

升學機會較

高。

實用技能

學程

就業技能為導向。

強調職場實用技

能的學習，簡單

理論為輔，以快

速銜接職場。

術科實習時數

較高，理論課

程相對較少且

偏重實用。

在校上課為

主，課程

規畫以技能

訓練為主。

1.曾選習國中技藝

教育學程者為優先。

2.對技職教育有興

趣、就業意願高、

想學一技之長者。

更強調輔導學

生取得技術士

證照，並規劃

職涯體驗課程。

以就業為主，

但仍可升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普通型高中(簡稱普高)屬於普通教育，高中三年課程偏重基本

學科、理論及通識，主要科目和國中的科目相近，包括國文、

英文、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生物等科目。學生

畢業後絕大部分繼續升大學，以具備專門知能或成為高深學

術研究人才。

二、普通型高中

「學術群」蟬聯多年最多學生選填為第一志願群！！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

手冊P.30下方



綜合高中(簡稱綜高)兼有普高的普通科和技高的職業類科。學生進入

綜合高中後，高一皆修習共同科目，並藉由生涯規劃、職業試探等

課程探索個人的興趣和能力。高二開始再依學生興趣和能力、升學

或就業，以課程選修方式選修學術學程或專門學程。

三、綜合型高中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108課綱資訊網

選擇學術學程者，以一般

大學院校為升學目標。

選擇專門學程者，畢業後可直接就業或

就讀科技大學或四技二專。

綜合高中

一般科目 基礎科目

專精科目

學術學程
自然學程

社會學程

專門學程

各校開設的專門學程依該校決議，不一定每個科都會開設喔！

本市設有綜合高中：

1.中壢高商

2.治平高中

手冊P.31上方



國中升高中轉銜影片

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技術型高中的群科介紹 國中階段身心障礙

學生升學轉銜準備

運用測驗結果選擇

校科

望文生義？令人困

惑的科別名稱

誰適合念工科？ 念綜合高中適合嗎？ 如何有效呈現升學資

料？

國中升學常見迷思

各類高級中學校學校

類型與學制介紹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

安置入學管道介紹

身心障礙國中畢業

學生升學管道介紹

我還有不清楚的地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Z7OqQOM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sxoSpMeo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R3vPphh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NC0bAI82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9L1dTDnBw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7ggQrbtBa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A-mtA_o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gOqdQ9vv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gOqdQ9vv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K9OqmkZ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2JbrYWK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u6mk-6uV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jToIDaPGk


115學年度有哪些志願校科？
本市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之開缺名額，將於114年12月31日(三)公告於

「115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

115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

掃描進入網頁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


報名應繳資料 (1/3)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集體報名名冊 3-14 附表一
(E化平台)

需依「簡章類型」分開列印

學生報名資料

檢核表
3-15 附表二

(E化平台)

1.國中端需完成初核

2.整份資料需按照檢核表順序排好

報名表 3-16 附表三
(E化平台)

1.需上傳學生大頭照、盡量背景單色

2.需完成核章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聲明書

、承辦人、特推會)

國中學歷(力)

證件影印本
應屆畢業

免附

1.國中應屆畢業生免附

2.非應屆畢業及同等學歷(力)者正本驗畢後發還

鑑輔會鑑定證明 繳交影印本即可，務必核對學生資料是否無誤

轉銜輔導及

相關會議紀錄

須含會議日期 + 確認升學管道(含適性輔導安

置) + 該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 會議

決議



報名應繳資料 (2/3)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生涯規劃意見表 3-18 附表四

1.此表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及學生填寫

2.請教師協助檢視是否勾選三個職群

3.有塗改請務必與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確

認，並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於塗改處

簽章

生涯轉銜建議表 3-19 附表五
(E化平台)

1.此表由教師填寫

2.請教師務必詳實填寫此表

3.需附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情境式職涯興

趣測驗結果分數+適合發展類群影本各 1 份

學生相關轉銜
資料 (特通網)

於特教通報網列印

1.學生基本資料

2.鑑定安置紀錄



報名應繳資料 (3/3)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七年級至九年級

上學期之各學期
成績單影本

1.需含獎懲紀錄及教務處核章

2.如有提供評量調整，需加註評量調整方式

之說明；若為原始成績，則加註是原始成

績

3.凡選填學術群者，皆需檢附 114學年度桃

連區(或其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試

模擬測驗成績單影本

九年級上學期

之個別化教育
計畫影本

1.學生基本資料應填寫完整

2.學年及學期目標均需評量完畢

3.需含學生課表

其他佐證資料 有則附

無則免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影本、技能檢定

證照/證書影本、國中技藝教育班表現證書

、其他特殊表現證明或獎狀影本、獎盃之照
片等，每份皆須寫上學校及學生姓名

▲

(繳交國中階段即可)



由學生的「法定代理人」確認志願序及簽

章。

若法定代理人雙方皆無法行使親權或監護

權時，須填具「實際照顧者聲明書」(繳

交正本)，該生所有文件則應由同一實際

照顧者簽章。

若學生因特殊情形安置於機構，須提

供安置公文(繳影本)，該生所有文件

則應由同一機構負責人或社工簽章。

報名表

手冊P.34上方



例如：

王小明欲透過115學年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及免試入學管道升學，免試入學擬報名桃連
區；適性輔導安置擬報名高級中等學校簡章，其選填志願群為：Ẻ學術群 ẻ機械群

Ẽ電機與電子群......

依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4條及 115學年

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規定，轉銜輔導會議紀錄需提及入學管道。

依據同辦法第8條，學生原就讀學校應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

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因此轉銜輔導會議

需附上會議簽到表。

會議日期

提及升學管道(含本市適性輔導安置)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會議決議

轉銜輔導及相關會議紀錄

才能確認日期、確認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知悉會議內容～

手冊P.34下方



請協助確認：

最多勾選３個群別。

此表由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

者和學生討論填寫。

學生可以自己寫

學生自述，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教師謄寫

都是學術群

生涯規劃意見表

請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填寫

務必要記得簽名！

手冊P.35上方

簡章3-17頁

✓ ✓

是否與報名表的志願群一致。

若勾選群別處有塗改或修正，

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於塗

改修正處簽章。



跨區報名

學生就讀臺北市、新北市、

臺中市、高雄市所轄之國中

學校

學生就讀新竹縣/市、苗栗

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縣/市所轄之國中

參加宣導博覽會

依據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備齊報名資料

至桃園市特教服務

E化平台完成網路報名

將紙本報名資料函送並

掛號寄至桃園市身心障

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

服務中心完成繳件

114年12月13日(六)

115年1月26日(一)

至

115年2月26日(四)

115年3月3日(二)前

從其他直轄市跨入

從其他縣/市跨入

(1/6)

手冊P.35下方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其他直轄市之適性輔導安置

/十二年就學安置

跨區報名
跨出至其他直轄市

依據該直轄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其他縣/市之適性輔導安置

跨出至其他縣/市

依據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網路報名時間： 1 15/02/23~03/03

(2/6)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



跨區報名

115

本市所轄之國中畢業學生確定跨區報名

其他直轄市及縣/市者，家長需填寫

「跨區安置切結書」，並敘明原因。

跨區安置切結書請見簡章 3-23頁。

留意該區是否需檢具相關證明。

請國中端教師協助留存此切結書，無須

繳至收件單位。

(3/6)



跨區報名

視覺障礙及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視覺障礙學生安置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簡章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4/6)



跨區報名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綜合高中學程)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招生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國教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聽覺障礙及含聽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5/6)



跨區報名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及含前述之多重障礙學生：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若有餘額，

得安置其他各障礙類別學生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國教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6/6)



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報

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免填寫「放棄報到聲明

書」(第3-24頁)。

各項入學管道同時錄取時

，僅能擇一管道錄取結果

至安置學校報到，違者取

消本簡章安置資格。

報到後欲選擇其他入學管

道升學者，需在 115/7/13

(星期一)中午12時前填寫

「放棄報到聲明書」完成

放棄報到聲明手續。

報到&放棄報到

1 15/7/8
(星期三)

適性輔導安置
&免試入學

放棄報到截止日

1 15/7/13

(星期一)

適性輔導安置報到

&免試入學報到

免試入學

放榜

115/7/7

(星期二)

適性輔導安置
公告安置結果

1 15/6/1

(星期一)
1 15/7/9
(星期四)

(依各校所訂時間為準)



餘額安置報名資格

餘額安置名額
為適性輔導安
置結果公告後
所剩之名額。

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符合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報名資格者

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入學管道皆未獲錄取

01

02

03



115年7月31日(五)

115年8月10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7月13日(一)～7月17日(五)

115年8月7日(五)前餘額安置學生報到

餘額安置結果公告

餘額安置審查及安置

放棄報到截止日

115年6月30日(二)

115年7月6日(一)～7月10日(五)
國中端完成餘額安置網路
報名及紙本報名資料送件

公告餘額安置缺額

餘額安置重要期程



重點提醒



充分與孩子討論志願職群及校科

◼ 適性輔導安置的精神為「適性」，同時考量學生能力和興趣。

◼ 應先選擇符合孩子興趣專長的職群與科別、後選學校。

◼ 30個志願數儘量填滿，增加安置機會、降低志願調整及晤談

機會。

重點提醒(1/3)



注意資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依學生個人特質(含興趣性向、各科學業學習表現、優弱勢能力、

專長嗜好、生涯規劃等)選擇職群及科別。

◼由委員依據繳交的所有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及綜合研判，因此所

有資料的一致性越高越容易依其志願序安置。

例如：孩子的興趣和在校表現皆指向藝術群和設計群，很喜歡畫畫，但

實際報名時選填第一志願為學術群…

重點提醒(2/3)



綜合研判雖參考成績表現，但「不只看成績」

◼適性是同時考量學生的能力和性向興趣。

◼凡選填學術群者，皆需檢附 114學年度桃連區(若為跨區則以

該區為主)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試模擬測驗成績單。

◼適性輔導安置參考國中在校學習綜合表現，透過綜合研判完

成安置，並非僅依成績或任何單一向度替孩子安置。

重點提醒(3/3)



常見問題



Q&A時間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

綜合研判的依據是什麼？

依據學生個人能力、興趣及性向、在校學習表現、

志願順序、生涯規劃意見表、生涯轉銜建議表、學

生相關轉銜資料及其他佐證資料…等進行綜合研判。

三月份就報名，為什麼要等

到六月才能知道結果？

適性輔導安置有三種簡章類型的安置作業需進行，

統一於 115年6月1日(一)公告安置結果。

我想知道某校有沒有提供交

通車到我們家附近？

歡迎至餐廳各高中學校之攤位直接詢問該校，或電

話詢問該校相關承辦人員。

我比較想就讀免試入學的安

置學校，需要到適性輔導安

置的安置學校辦理放棄嗎？

未依規定時間內至安置學校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

已辦理報到者，如欲選擇其他入學管道升學者，請

依簡章辦理報到後放棄之手續，請勿重複報到。

Q A

Q

Q

Q

A

A

A

(1/2)



該怎麼選擇適合的職群和

科別？

1.瞭解各職群學習內容、未來進路及就業趨勢等。

2.「適性」為適性輔導安置的精神，因此應依據學

生能力、興趣及性向進行選擇，另需綜合考量以

下因素：

(1)學生能力(例：精細動作、學習能力…等)

(2)交通遠近(例：是否能自行往返…等)

(3)學校提供資源(例：是否有提供交通車…等)

(4)其他因素綜合討論。

適性輔導安置和免試入學的

錄取結果可以同時報到、等

到想清楚再選其中一個入學

就讀嗎？

兩者均可報名參加，僅能擇其一錄取結果報到入學，

若報到後改依其他入學管道報到入學，需填寫「放

棄報到聲明書」，並完成相關放棄安置結果之程序。

Q&A時間

Q A

Q A

(2/2)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

若您有相關問題或疑問

歡迎於 11:40綜合座談時提出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03-3322101

-林股長分機 7583 

-戴小姐分機 7581

桃園市身障學生職業

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

03-3647099 

-劉主任分機 666

-張老師分機 602



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簡章
手冊P.44開始



大綱

報名資格

重要期程

安置方式

能力評估

唱名分發

報名應繳資料

跨區報名

報到&放棄報到

重要提醒

常見問題



報名資格

01

02

03

(1/2)

04

應屆畢業生須於 1 14年 12月31日(三 )前在特通網登錄為確

認個案，且登錄之障別符合報名簡章類型。

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中畢

(修)業學生。

21足歲以下，即民國94年8月 1日(含)以後出生，應屆畢業

生不受前述年齡限制。

非應屆畢業且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國中畢 (修)業

學生，須於國中階段即為特通網登錄之確認個案。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經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鑑定證明為：

1 .智能障礙(輕度、中度者)。

2.其他各障礙類別含智能障礙(輕度、中度者)。

05

若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未註明程度，則

以身心障礙證明為主，或檢附相關資料。

報名資格(2/2)

注意：

程度應以背面ICF或ICD編碼為準，

而非以正面的障礙等級！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請務必仔細考量下列因素選擇簡章類型：

可以二擇一報名者

交通能力、移動能力學生整體能力

學生身心狀況

(ex.情緒)

學校資源

1.智能障礙中度

2.自閉症中度且伴隨智能障礙
(輕、中度)

3.腦性麻痺(中、重、極重度)
伴隨智能障礙(輕、中度)

4.其他各障礙類別含智能障礙
中度



114年12月31日(三)

115年1月2日(五)～1月16日(五)

重要期程

115年1月26日(一)～2月26日(四)

115年3月2日(一)～3月6日(五)
(送件時間另行函文至各校)

公告開缺名額

(1/3)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國中端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桃園市所轄各國中端
完成紙本報名資料送件

115年3月3日(二)前
(以掛號郵戳日期為憑)

其他直轄市、縣/市各國中端
函送紙本報名資料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index1-0.asp


能力評估

115年4月27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3月31日(二)前

115年4月20日(一)

能力評估結果複查申請
及結果通知

寄發能力評估結果通知單

寄發能力評估通知單

115年4月11日(六)

重要期程 (2/3)



安置作業(唱名分發) 115年5月4日(一)～5月8日(五)

115年6月10日(三)～6月15日(一)

115年7月13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6月1日(一)

報到(依各校所訂時間為主)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通知單

放棄報到截止日
(配合免試入學期程)

(確切日期屆時將發文告知)

重要期程 (3/3)



安置方式

不含餘額安置

報名 資格審查 能力評估 唱名分發 報到

缺考

不得參加唱名分發

唱名三次未到場

或不接受分發者

放棄唱名資格

不予安置



第 1節：

基本學習

能力評估

能力評估

第2節：

職業能力

評估



家長未能親自到場者

，應填寫「唱名分

發委託書」 (第2-16頁)

委請國中教師到場參

加。

唱名三次未

到場者，視

同放棄唱名

資格。

唱名分發



餐飲服務科

餐飲製作技能

家務整理技能

龍潭高中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

產品加工技能

北科附工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

門市技能

世紀綠能工商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

門市技能

中壢高商

綜合職能科

車輛整理技能

餐飲製作技能

清華高中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

物品整理技能

啟英高中

桃園市之高中集中式特教班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

門市技能

方曙商工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集體報名名冊 2-11 附表一
(E化平台)

需依「簡章類型」分開列印

(Tip：報名幾種簡章就有幾份名冊)

學生報名資料

檢核表
2-12 附表二

(E化平台)

1.國中端需完成初核

2.整份資料需按照檢核表順序排好

報名表 2-13 附表三
(E化平台)

1.需上傳學生大頭照、盡量背景單色

2.需完成核章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聲明書、

承辦人、特推會)

國中學歷(力)

證件影印本
應屆畢業
免附

1.國中應屆畢業生免附

2.非應屆畢業及同等學歷(力)者正本驗畢後發還

鑑輔會鑑定證明 繳交影印本即可，務必核對學生資料是否無誤

轉銜輔導及

相關會議紀錄

須含會議日期 + 確認升學管道(含適性輔導安

置) + 該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 會議

決議

報名應繳資料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1/2)



報名應繳資料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2/2)
▲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能力評估試場

服務申請表
2-14 附表四 無需者

免附

1.需申請試場服務者才需繳交

2.申請者需檢附九年級上學期IEP

3.需完成核章(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國中端)

能力評估

結果複查申請表
2-15 附表五 無需者

免附

1.需在115年4月27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填妥

傳真至桃園特教學校(教務處FAX:03-3637715)

2.需附上原評估結果通知單正本；逾時或未附

原評估結果通知單正本，概不受理

3.須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章

唱名分發委託書 2-16 附表六 無需者

免附

1.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無法親自到場唱名

分發者，得委託國中端教師、特教組長、輔導

主任或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2.需填寫學生就讀學校志願



由學生的「法定代理人」確認資料內容及

簽章。

若法定代理人雙方皆無法行使親權或監護

權時，須填具「實際照顧者聲明書」(繳

交正本)，該生所有文件則應由同一實際

照顧者簽章。

若學生因特殊情形安置於機構，須提

供安置公文(繳影本)，該生所有文件

則應由同一機構負責人或社工簽章。

報名表

手冊P.51上方



例如：

李小凱欲透過115學年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及免試入學升學，適性輔導安置擬報名高級

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簡章……

依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4條及 115學年

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規定，轉銜輔導會議紀錄需提及入學管道。

依據同辦法第8條，學生原就讀學校應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

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因此轉銜輔導會議需

附上會議簽到表。

會議日期

提及升學管道(含本市適性輔導安置)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會議決議

轉銜輔導及相關會議紀錄

才能確認日期、確認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知悉會議內容～

手冊P.51下方



能力評估試場服務申請
簡章第2-14頁

(不須申請者免附)

需求項目：

請依學生需求及 IEP內容勾選

注意事項：

1 .需檢附學生九年級上學期 IEP

2.第一節基本學習能力評估不

延長時間、不報讀、不解釋

評估卷內容

需經過鑑定安置工作小組審議是

否提供欲申請的試場服務

手冊P.52上方



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手冊P.52開始



大綱

報名資格

重要期程

安置方式

申請在家教育

報名應繳資料

跨區報名

報到&放棄報到

重要提醒

常見問題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報名資格

01

02

03

(1/2)

非應屆畢業且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國中畢 (修)業

學生，須於國中階段即為特通網登錄之確認個案。

04

應屆畢業生須於 1 14年 12月31日(三 )前在特通網登錄為確

認個案，且登錄之障別符合報名簡章類型。

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中畢

(修)業學生。

21足歲以下，即民國94年8月 1日(含)以後出生，應屆畢業

生不受前述年齡限制。



經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鑑定證明為：

1 .智能障礙(中度、重度、極重度者)。

2.自閉症(中度且伴隨智障、重度、極重度者)。

3.腦性麻痺(中度、重度、極重度者)伴隨智能障礙。

4.其他各障礙類別含智能障礙(中度、重度、極重度者)。

05

若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未註明程度，則

以身心障礙證明為主，或檢附相關資料。

報名資格(2/2)

注意：

程度應以背面ICF或ICD編碼為準，

而非以正面的障礙等級！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114年12月31日(三)

115年1月2日(五)～1月16日(五)

重要期程

115年1月26日(一)～2月26日(四)

115年3月2日(一)～3月6日(五)
(送件時間另行函文至各校)

公告開缺名額

(1/3)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國中端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桃園市所轄各國中端
完成紙本報名資料送件

115年3月3日(二)前
(以掛號郵戳日期為憑)

其他直轄市、縣/市各國中端
函送紙本報名資料

https://tyshse.special.tyc.edu.tw/index1-0.asp


115年4月24日(五)前

115年6月10日(三)～6月15日(一)

115年7月13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6月1日(一)

報到(含填寫選科志願)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通知單

在家教育資格審查

放棄報到截止日
(配合免試入學期程)

安置作業 115年5月4日(一)～5月8日(五)

重要期程 (2/3)



餘額安置報名資格

餘額安置名額
為適性輔導安
置結果公告後
所剩之名額。

不含申請在家
教育。

未曾報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符合安置特殊教育學校簡章報名資格者

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入學管道皆未獲錄取

01

02

03



115年7月31日(五)

115年8月10日(一)中午12時前

115年7月13日(一)～7月17日(五)

115年8月7日(五)前餘額安置學生報到

餘額安置結果公告

餘額安置審查及安置

放棄報到截止日

115年6月30日(二)

115年7月6日(一)～7月10日(五)
國中端完成餘額安置網路
報名及紙本報名資料送件

公告餘額安置缺額

餘額安置重要期程



安置方式

報名 資格審查 綜合研判 安置 報到

在家教育資格審查

1.建議到校者

2.通過在家教育審查者

申請在家教育者

建議先行就醫或就養

暫緩安置者

由國中端協助轉

銜至社政、衛生

主管機關

分科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設科情形

汽車美容
服務科

農園藝整理
服務科

包裝服務科 餐飲服務科

服務群

有相關疑問，歡迎洽詢桃園特教學校攤位～



入學後不得

提出申請。

申請在家教育

需另外繳交在家

教育申請表件
附表四～六



報名應繳資料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1/2)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集體報名名冊 1-12 附表一
(E化平台)

需依「簡章類型」分開列印

(Tip：報名幾種簡章就有幾份名冊)

學生報名資料

檢核表
1-13 附表二

(E化平台)

1.國中端需完成初核

2.整份資料需按照檢核表順序排好

報名表 1-14 附表三
(E化平台)

1.需上傳學生大頭照、盡量背景單色

2.需完成核章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聲明

書、承辦人、特推會)

國中學歷(力)

證件影印本
應屆畢業
免附

1.國中應屆畢業生免附

2.非應屆畢業及同等學歷(力)者正本驗畢後發還

鑑輔會鑑定證明 繳交影印本即可，務必核對學生資料是否無誤

轉銜輔導及

相關會議紀錄

須含會議日期 + 確認升學管道(含適性輔導安

置) + 該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 會議

決議



資料項目 簡章頁碼 簡章附表 系統產出 每校 1份 每人 1份 說明

在家教育

申請表件

1-15
～

1-19

附表四

～
附表六

不申請在

家教育者

則免附

1.申請在家教育之學生才需繳交

2.需另檢附第1-16頁之必備資料

3.請詳細並確實填寫表件

4.提供電子檔，請逕至中心網頁下載

報名應繳資料
若有缺件，原則不受理報名

(2/2)
▲



例如：

陳小華欲透過115學年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升學，並於11月份參加桃特辦理之參訪活動，

適性輔導安置擬報名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依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4條及 115學年

度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規定，轉銜輔導會議紀錄需提及入學管道。

依據同辦法第8條，學生原就讀學校應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

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相關人員參加。因此轉銜輔導會議

需附上會議簽到表。

會議日期

提及升學管道(含本市適性輔導安置)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名

會議決議

轉銜輔導及相關會議紀錄

才能確認日期、確認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知悉會議內容～

手冊P.59上方



申請在家教育：第 1-16頁必備資料

Ǐ在家教育申請表 1 份【附表四】

Ǐ在家教育學生學習及身心狀況評估表 1 份【附表五】

Ǐ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1 份

Ǐ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1 份

Ǐ國中階段安置在家教育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Ǐ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1 份

Ǐ九年級上學期之巡迴輔導紀錄影本 1 份

Ǐ三個月內醫療診斷證明書影本 1 份

Ǐ七年級至九年級上學期之各學期個別化教育計畫影本 1 份

Ǐ最近一學期學習狀況影音檔及影音內容書面說明【附表六】

Ǐ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1 份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請家長協助準備

請家長檢視簽章

手冊P.59下方



跨區報名

學生就讀臺北市、新北市、

臺中市、高雄市所轄之國中

學校

學生就讀新竹縣/市、苗栗

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縣/市所轄之國中

參加宣導博覽會

依據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備齊報名資料

至桃園市特教服務

E化平台完成網路報名

將紙本報名資料函送並

掛號寄至桃園市身心障

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

服務中心完成繳件

114年12月13日(六)

115年1月26日(一)

至

115年2月26日(四)

115年3月3日(二)前

從其他直轄市跨入

從其他縣/市跨入

(1/6)

手冊P.60上方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其他直轄市之適性輔導安置

/十二年就學安置

跨區報名
跨出至其他直轄市

依據該直轄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

合安置區之適性輔導安置

跨出至其他縣/市

依據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期程

網路報名時間： 1 15/02/23~03/03

(2/6)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



跨區報名

115

本市所轄之國中畢業學生確定跨區報名

其他直轄市及縣/市者，家長需填寫

「跨區安置切結書」，並敘明原因。

跨區安置切結書請見簡章 1-20、2-17

頁。

留意該區是否需檢具相關證明。

請國中端教師協助留存此切結書，無須

繳至收件單位。

(3/6)



跨區報名

視覺障礙及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視覺障礙學生安置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簡章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4/6)



跨區報名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招生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國教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聽覺障礙及含聽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5/6)



跨區報名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及含前述之多重障礙學生：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若有餘額，

得安置其他各障礙類別學生

詳細報名方式請參考：

國教署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6/6)



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報

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免填寫「放棄報到聲明

書」(第1-21、2-18頁)

各項入學管道同時錄取時

，僅能擇一管道錄取結果

至安置學校報到，違者取

消本簡章安置資格。

報到後欲選擇其他入學管

道升學者，需在 115/7/13

(星期一)中午12時前填寫

「放棄報到聲明書」完成

放棄報到聲明手續。

報到&放棄報到

免試入學

放榜

115/7/7

(星期二)

115/7/8~9

(星期四~五)

免試入學

報到(特教學校含填寫選科志願 )

適性輔導安置
公告安置結果

1 15/6/1

(星期一)

適性輔導安置
&免試入學

放棄報到截止日

1 15/7/13

(星期一)

1 15/6/10
(星期三)

適性輔導安置報到

1 15/6/15
(星期一)

(依各校所訂時間為準)



重點提醒



重點提醒

充分與特教老師討論報名簡章類型
◼智能障礙中度

◼自閉症中度伴隨智能障礙

◼腦性麻痺中度、重度、極重度且伴隨智能障礙

以上學生可選擇報名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教學校簡章(擇一)，請家

長依據學生能力現況選擇、並和老師討論適合孩子的簡章類型。

記下能力評估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務必提醒孩子當天準時參加能力評估。

◼缺席即無法參加唱名分發，意即放棄安置機會。

(1/2)



記得向國中老師詢問唱名分發日期(屆時會發文告知各國中)

◼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務必陪同參加唱名分發。

◼未能親自陪同參加者，務必完成委託程序。

與特教老師討論最適合孩子的轉銜計畫
◼ 在家教育提供服務對象以可接受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為優先。

◼ 高中階段非義務教育階段，若孩子需要更完善的醫療服務、

照護服務或復健，應考量先行轉銜至社政、勞工或衛生單位，

並保留其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資格，待健康狀態好轉後，視

需求再提出在家教育申請。

重點提醒(2/2)



常見問題



Q&A時間
鑑定證明為智能障礙，應該

要報名哪一類型簡章？

依鑑定證明的障礙類別和智能障礙的程度，可報名

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教學校，詳見該類簡章的「報名

資格」。

三月份就報名，為什麼要等

到六月才能知道結果？

適性輔導安置有三種簡章類型的安置作業需進行，

統一於 115年6月1日(一)公告安置結果。

我想知道某校有沒有提供交

通車到我們家附近？

歡迎至餐廳各高中學校之攤位直接詢問該校，或電

話詢問該校相關承辦人員。

我比較想就讀免試入學的安

置學校，需要到適性輔導安

置的安置學校辦理放棄嗎？

未依規定時間內至安置學校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

已辦理報到者，如欲選擇其他入學管道升學者，請

依簡章辦理報到後放棄之手續，請勿重複報到。

Q A

Q

Q

Q

A

A

A

(1/2)



Q&A時間
唱名分發後，可以更改分發

的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

班嗎？

唱名分發結束即無法更改分發結果，如有其他學生

未報到之缺額也無法遞補。

報名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

教班簡章，可以選擇安置特

殊教育學校嗎？

原則上會依據報名的簡章類型進行安置，鑑定安置

工作小組得依據學生能力現況、能力評估參與人數

及結果進行綜合評估。

適性輔導安置和免試入學的

錄取結果可以同時報到、等

到想清楚再選其中一個入學

就讀嗎？

兩者均可報名參加，僅能擇其一錄取結果報到入學，

若報到後改依其他入學管道報到入學，需填「放棄

報到聲明書」，並完成相關放棄安置結果之程序。

Q A

Q

Q

A

A

(2/2)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

若您有相關問題或疑問

歡迎於綜合座談時提出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03-3322101

-林股長分機 7583 

-戴小姐分機 7581

桃園市身障學生職業

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

03-3647099 

-劉主任分機 666

-張老師分機 602


